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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7月 10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布基纳法索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

的报告(S/2002/444)的增编 (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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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法文] 

  2002年 6月 12日布基纳法索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安全理事会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的普通照会 

 布基纳法索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致意，根据 2002年 4月 16日的信，谨向委员会提交布基纳法

索关于此问题的报告的更新版本(见附文)。 

 常驻代表团请委员会注意对第㈡点作出的改动，并将全部报告作为安理会文

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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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布基纳法索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情况的报告 

  导言 

 布基纳法索的外交政策始终都是以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核心。这两个因素被认

为是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进行对话建立互信和政治稳定以期从事发展工作所不

可或缺的条件。 

 此外,我国政府一贯谴责国际关系上的暴力。 

 尤其是对恐怖主义而言,布基纳法索在将恐怖主义问题列入议程的各个论坛

上始终坚决、毫无保留地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一. 政治和外交立场 

 2001年 9月11日的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布基纳法索总统在瓦加杜古举行的各

国议会联盟第 106届会议上代表国家,明确谴责这种野蛮行为。他说： 

 “我要重申彻底谴责恐怖主义。没有、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替这一危害到

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不可容许的暴行辩护。” 

 在12月11日国庆文告中,国家元首再次重申谴责恐怖主义,并重申布基纳法

索承诺对抗这种祸害：“我们重申坚决谴责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来自何方,出于

何种动机。各国的行为今后应该从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当前世界地理情况中得到教

育：任何国家,即使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不能孤立生存，这一点表现得越来

越明显”。 

 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发言时说：“布基纳法索确信,反

恐怖主义的斗争如要取得成效,就必须纳入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一个连贯而坚固的

全世界联合行动的框架内,同时必须考虑到国际关系所面临的现实和限制。 

 这场斗争,除了军事行动之外,必须包括最适当的政治和外交措施,以便有效

地处理冲突和区域性政治问题,减少严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因为这些现象

造成挫折,从而成为一切极端主义的温床,并助长暴力和仇恨。 

 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固然必须全面动员,但我们也必须预先制订明确的目标和

实现目标的适当方法。尽管恐怖分子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打击恐怖分子的方

法不应该为他们提供盟友。关于这个问题,孔波雷总统说：‘如果不当心,我们所

看到的对 9月 11 日事件作出的反应,可能会给全人类带来一场灾难，引发错综复

杂的各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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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冲突； 

 - 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冲突； 

 - 富裕的北方与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冲突。 

 因此,当代的领导人必须勇敢地打击各种助长暴力和仇恨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现象。’” 

 外交部长在他发给伊斯兰会议组织外交部长讨论恐怖主义问题的特别会议

的电文中说：“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必须是全面的和全球性的斗争，而不应该是选

择性的、局部的、部门性的或派系性的斗争。 

 这与全球人类文明的永存是息息相关的。” 

 2001 年 12月 11 日，星期二，即美国遭受攻击三个月之后,布基纳法索按照

美国领导的世界范围的倡议,纪念这一悲惨事件。 

 纪念仪式在当地时间 13 时 46 分开始(格林尼治平均时相当于自杀性攻击开

始的时刻),首先默念一分钟。然后，本着同样虔敬的精神，在布基纳法索所有公、

私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放国歌(Ditanyé)。 

 二. 经济和金融措施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传达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组织清单已经全面转发

给了布基纳银行和金融机构专业协会，以便银行和金融机构冻结可能在它们那里

开设的帐户。 

 另外，1998年 12月 20日与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对外金融关系有关的

R 09/98/CM/UEMOA号条例制订了整套规定，明确地促进反洗钱的斗争。 

 根据此项规章，与国外的一切金融交易只能通过西非国家中央银行(西非银

行)、邮政局、核可的经纪人或核可的兑换店进行。 

 银行和兑换店须经财政部长令核可，核可前对其提出的申请及所附的信誉调

查进行严格审查。 

 汇往国外的日常支付，依自由原则，由经纪人进行，但须向经纪人提供单据。 

 除一般性批准的有限的日常业务之外，任何与国外有关的金融业务均需经财

政部长事先批准。 

 经纪人应将汇往国外的或从国外收到的支付，提出报告，以供监督。 

 在次区域一级，布基纳法索与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西非经货联盟)其他成员

国一起，在西非银行范围内，为建立国家金融情报处理中心（金融情报中心），

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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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国的国家金融情报处理中心（金融情报中心）应由五名正式成员及五名候

补成员组成，以个人身分任命，任期三年，可连任。 

 金融情报中心的任务是收集、分析和处理有关情报，以确定从事共同体金融

业务的自然人和法人被举报进行可疑交易的交易起点或业务性质。 

 各国的金融情报中心应该无保留地和不附加前提条件地，向其他成员国的金

融情报中心通报与对某一国的可疑交易举报进行调查有关的情报和信息。 

 各国的金融情报中心还应每月向设在西非银行总部的共同体中央中心转递

收到的和处理的可疑交易举报的详细情况，共同体中央中心的作用是把各国金融

情报中心提供的材料编订成综合报告，作为编订定期报告的材料，定期报告提供

给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西非经货联盟)部长理事会，汇报西非经货联盟范围内进

行反洗钱斗争的进展情况。 

 共同体中央中心完全是技术性质，将设在西非银行总部的一个技术事务处

中。 

 三. 安全措施 

 政府已经采取补充措施防止我国领土可能被用于恐怖主义的目的。这种措施

是监视和检查国民和外国人所在的某些地方。 

 目前已经建立一个检查制度,在机场和火车站月台检查上下飞机和火车的旅

客。 

 今后必须遵照新的规定核发布基纳法索入境和居留签证,包括预先向保安部

长提出要求,经技术单位进行调查和核对之后,再由保安部长提出意见。 

 核发签证办法对某些国籍的人施加限制。 

 在防止恐怖分子移动和打击恐怖主义团伙方面,已经制订规定加强边界检查

机构的行动能力,其任务包括严格检查所有出入境的人,以侦查和防止一切形式

的非法交易,阻止可疑的行动,检查旅行证件并防止任何人企图冒用此种证件。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传达的涉嫌参与“基地”组织网络的成员清单已经分发给

各个边界警察局和所有保安单位,以便采取步骤加以辨认。现已采取措施禁止他

们在布基纳法索居留。 

 情报单位已经增加人力,使其更有行动能力。 

 在军火方面,对于军火的取得和持有,订有更严格的新条例；军火的流动受到

更严格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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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已成立一个防止扩散轻型武器全国委员会,其任务包括确定有效战略来防

止轻型武器的扩散和非法流动,防止取得、集中和利用关于制造和买卖轻型武器

的一切情报和资料。 

 在这方面,政府已经成立军火进口和使用的高级管制机构,负责管制输入布

基纳法索境内的军火。 

 因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与有组织跨国犯罪和毒品密切相关,政府已经成立

一个全国反毒品委员会,其基本任务是实施和推动政府在对抗麻醉品方面所制订

的政策；监督布基纳法索所参加的有关麻醉药品的各项国际条约的执行情况；集

中处理特设的国家和国际机构和单位所递送的一切有关情报和案卷；协调各个部

级单位所采取有关麻醉药品的措施；研究与麻醉药品的种植、生产、合法或非法

买卖、禁止非法贩运有关的国家和国际问题。 

 在交流行动情报方面,布基纳法索的安全部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部门,在国

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以及布基纳法索参加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框架内,保

持密切合作。这些条约尤其包括： 

 - 西非国家共同体《刑事方面的司法互助公约》,1992年 7月 29日在达喀

尔(塞内加尔)签订； 

 - 协商委员会成员国之间《安全方面的协助与合作公约》,1996年 2月 15

日在卡拉(多哥)签订； 

 - 协商委员会成员国之间《司法方面的互助合作公约》,1997 年 2 月 20

日在亚穆苏克罗(科特迪瓦)签订。 

 四. 司法措施 

 在司法方面,除了上述已经批准的各项公约之外,布基纳法索还批准了下列

几项公约： 

-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1999年 7月 14

日在阿尔及尔签订； 

- 《关于在航空器内进行犯罪和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1963 年 9 月 14

日在东京签订； 

- 《关于禁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年 12月 16日在海牙签订； 

-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 年 9月 23日在

蒙特利尔签订； 

- 《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

书》,1988年 2月 24日在蒙特利尔签订； 



 

 7 
 

 S/2002/444/Add.1

- 《联合国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公约》及其第一、二、三号议定书。 

 政府已经要求目前正在开会的国民议会授权批准下列各项公约： 

-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

约》； 

-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 《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 

- 《禁止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议定书》； 

- 《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 

-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国际公约》； 

-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五. 刑事措施 

 布基纳法索《刑法典》第 532条规定：任何人在飞行中飞机、船只或任何其

他公共交通工具上以暴力或暴力威胁夺取或企图夺取该飞机、船只或交通工具,

或对其施加控制,处五至十年徒刑。 

 第 533条规定有下列任何一种情况者,处五至十年徒刑： 

- 毁坏使用中飞机或非使用中而停在民用航空机场内的飞机,或对此种飞

机造成损害,使其不能飞行或危及其飞行安全； 

- 以任何方法直接或间接在使用中或非使用中的飞机上放置足以毁坏该

飞机或对其造成损害使其不能飞行或危及其飞行安全的一种装置或物

质； 

- 毁坏机场的导航设施或服务或妨碍其功能,如果其中一项行为足以危及

使用中飞机或民用航空的安全。 

 如对船只或任何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作出上述的行为,也处同样刑罚。 

 第 534条规定：第 532条和第 533 条所指的行为如果造成伤害或疾病,处十

至二十年徒刑。 

 第 535条载有飞行中飞机和使用中飞机的定义： 

 “从截止登机并关闭外部机门的时刻起,至开启外部机门让乘客下机的

时刻为止,飞机视为在飞行中；如被迫降落,应视为在继续飞行,直至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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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降落后二十四小时为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期间应包括上文第一节

所称飞机在飞行中的全部时间。” 

 应当指出,飞机上的恐怖主义行为作为刑事罪判刑。如果这种违法行为造成

人的死亡,则判处死刑。 

  六. 意见 

 综上所述，政府打击我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和参与国际社会铲除这种祸害的决

心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考虑到我国的经济能力薄弱,政府必须面对若

干困难,其中最重大的困难是： 

 - 缺少适当的基础设施来对抗这种极其复杂的现象； 

 - 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缺乏适当的训练； 

 - 现有设备的科技水平低落。 

  结论 

 布基纳法索决心与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进行斗争。 

 布基纳法索准备参加以《非统组织宪章》、《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或《联合

国宪章》的理想为基础的任何双边或多边的倡议。 

 


